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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区胡珍如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

十一时左右，南京市六合区（原大厂

区）法轮功学员游波在单位（南京化

学工业公司化工机械厂）上班时，被

南京市公安局恶警野蛮绑架。 

八月十日左右，法轮功学员胡珍

如（游波的母亲）与女儿单位交涉时，

单位保卫科不明真相者打110恶意报

告，后胡珍如被恶警绑架。 

据悉，胡珍如

（左图），六十一岁，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

四日中午被绑架，后

被非法劳教。据明慧

网报导，胡珍如在江

苏省女子劳教所遭

到恶警及吸毒人员 

野蛮残害，致大脑留下后遗症，一只

耳朵被撕掉，两眼视力急剧下降，等

等。更卑劣的是：竟用扫帚的塑料柄

捅她的下身！ 

六合区宋善英绝食抗议迫害 
南京大厂法轮功学员宋善英在

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恶意举报，被恶警

绑架至南京市看守所。最近，她开始

绝食抗议迫害，市六ー零（专门迫害

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

上）、六合分局国保大队怕担责任，

哄骗她家人劝其放弃绝食、顺从迫

害。 

白下区王宝芝被非法劳教 
南京市白下区法轮功学员王宝

芝遭绑架，被非法定劳教一年，近日

已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迫害。 

溧水县张炳芳被劫持 

南京市溧水县法轮功学员张炳芳

在常州溧阳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者恶

意报告，于2011年8月1日被溧阳恶警

绑架到常州非法关押15天。后又被溧

水恶警从常州劫持到白马洗脑班（强

迫公民放弃信仰的私设监狱，谎称“学

习班”）。 

燕子矶派出所第三次试图绑
架翟泾萍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五日下午，南

京市公安局和栖霞区燕子矶派出所联

合绑架周丽琴等十名法轮功学员后，

次日早，五名法轮功学员被放回，其

中四人陆续被再次绑架至洗脑班，目

前恶警正图谋绑架第五人翟泾萍。栖

霞区国保大队头目傅维成为了向上邀

功讨赏，放出话来：十个人就差翟泾

萍没有录“口供”了。 

继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八

月二日汪坤等恶警两次在翟泾萍家绑

架未遂后，八月三日，燕子矶派出所

副所长鲁照明亲自出马，带恶警找到

翟泾萍所在公司，翟泾萍在同事帮助

下离开。恶警对公司施加压力，要单

位把人交出来。 

翟泾萍的丈夫李远能也是二零一

一年五月十五日被绑架的十人中的一

人，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后，被单位

非法解除了劳务合同。 

目前，翟泾萍有家不能回，有班

不能上，其单位经恶警骚扰后，不敢

要她上班，也要与翟泾萍非法解除劳

务合同。 

水莉被刘静涛带人绑架 
南京法轮功学员水莉是南京浦口

监狱女警官，工程师、一级警督。七

月二十九日一早，南京鼓楼区六一

零与恶警趁水莉家人从外面回家之

机，抢先上楼，随后强行闯进门，

其中鼓楼区公安分局派驻区六一零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刘静涛，迅即奔

上楼闯进水莉家，要水莉跟他们走。

水莉与那些人讲理，对方根本不听，

责令水莉马上跟他们到派出所说清

楚事情，说已有多人“供出”她。

水莉一直与对方讲真相，随后

闯入十多人，有人说“给她戴上头

套”。后几个人一起动手，硬把水

莉抬下了楼，水莉高呼“法轮大法

好”。那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多。那

帮人离开时还非法搜查了水莉的房

间，并抢走电脑主机等私人财物。

当晚十点多，恶警来电话让家

人送衣服，说已把她绑架到南京市

看守所。后鼓楼区公安分局非法寄

去了“拘留通知”。 

参与绑架的，其中还有宁海路

派出所姓毛的片警、古平岗社区居

委会等恶人。 

马振宇被非法劳教 
南京法轮功学员、原南京十四

所优秀工程师马振宇二零一一年五

月二十六日被绑架后，遭刑讯逼供

和暴力洗脑致心脏严重受损，下关

区看守所不得不将其送医院救治。

马振宇目前被非法定劳教一年半。

近日，下关区看守所欲将马振

宇劫持到大丰市方强劳教所迫害，

由于马振宇心律不齐，劳教所拒收，

下关区看守所和省劳教局“协调”，

企图让省劳教局施压，逼迫劳教所

接收。 

 
心里明白的中巴车司机 

在中巴车上，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天安门自

焚、某某杀人”等电视上一些中共为陷害法轮功

而制造的欺骗民众的镜头。有一个自认为明白、

看似聪明的人嘲笑道：“炼了法轮功的人怎么会

这个样子呢？”     

司机一直平静地开着车，听他们正谈得起

劲，也有些耐不住，他说道：“我有一个在政府

工作的战友，我曾问他，你们政府的人对法轮功是

怎么一种看法？”  

司机的话吸引了全车的人，都想听听这政府人

员的看法。司机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意外十分。司

机说：“战友只说了一句‘共产党的新闻要反起来

看。’”他这一说，全车的人一下都沉默了。 

在政府工作的人或许最了解共产党，这位政府

人员的话不得不让人深思：共产党的新闻到底有什

么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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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负责人徐珠宝： 
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原十四所优秀工程师马振宇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

六日被南京市下关区四所村派出所绑架。由于有关警察对他刑讯逼供，致使

他心脏受到严重伤害、心律不齐。六月中下旬，在被非法关押于下关区看守

所期间，因心脏出现严重问题被带到某医院就医。尽管如此，七月一日马振

宇仍被非法定劳教一年半。 
中国大陆的劳教制度是非法的，在国际上臭名昭著，国内稍稍具有法律

常识的体制内人士对劳教制度同样不以为然。然而它就象一个怪胎一样依然

在大陆存在。虽然对劳教制度本身的存在，您以及其他与您这样的体制内人

士无能为力，但是，你们却能够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根据违宪违法的劳教制

度的相关规定，也有充份合理合法的理由撤销对马振宇劳教的决定。这次通

过对马振宇提出的行政复议的律师意见，您完全可以判断出，根据下关区四

所村派出所提供的资料对马振宇作出劳教的决定是经不起推敲的，是违反现

行中国法律的，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办案人员在劫持马振宇时，当街对马振

宇大打出手，致使他满嘴是血。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时，恶警不但施用背铐

长达 12 小时，甚至暴力殴打。办案人员施用暴力办案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

犯罪行为。 
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发起的，多数基层的公检法司具体参与的人员要么

是被谎言欺骗，要么是迫于生计被胁迫而为之。现在江泽民已经脑死亡，有

点理性的人都能看到，他发起的这场以卑鄙下流谎言为基础、以栽赃陷害和

流氓行径为手段的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已难以为继。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

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共上层本来对镇压法轮功意见就不一致，现在除了江的死党之外，有谁还

会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呢？结束迫害、清算恶行已指日可待。现在许多国

际组织都在收集“610”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材料。抓住这转瞬即

逝的机会，将功补过，就是给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选择了平安、美好、幸福。

徐先生，身患心脏病的马振宇现在需要的是治疗和亲人的照料，把一位

由于刑讯逼供而造成心律不齐的守法公民劫持到劳教所，法不容、理不容、

情不容！ 
南京法轮功学员期望您在对待马振宇提出的行政复议问题上，冲破偏

见，让人性良知回归，让南京市民看到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南京法轮

功学员等待南京市劳教委做出符合法律、合乎人性、顺应天意的决定。 

给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公开信 

图：2003 年 11 月，新唐人电视台纪
录片《伪火》揭示了 2001 年初“天
安门自焚”的诸多疑点，如：刘春
玲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王
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两腿
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却
完好无损，等等，证实了该案是中
共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图：1993 年北京健康博览会，法轮
功被授予大会唯一的最高奖——“边
缘科学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图：1999 年 4 月 25 日，上万法轮功
学员和平上访，向当局反映法轮功的
真实情况和刚刚发生在天津的公安
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整个上访
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
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他们清扫干
净了。有警察感慨地说：“看，这就
是德！” 

前东德柏林墙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枪杀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

利斯的青年时，不会想到二年后（一九九二年二月）自己因此被统一后的德

国柏林法庭判处三年六个月徒刑。英格·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

执行命令，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 
法官赛德尔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

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在法律之外还有良

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

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目前有三十个国家三十五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

对于江泽民和另外几十名中共官员提出了至少五十五个诉讼案。所有参与迫

害的人将来都是要被清算，今日的“功绩”就是明日的罪证。识时务者为俊

杰，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对历史的审判时，能全身而退才是真正的聪

明人。 

抬高一厘米：司法者的自主权与法律责任 


